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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該所選修課程依既有之課程

規劃並參考師資鐘點、學生興

趣、及教學資源等開設多樣化

課程，惟較無法實質輔助學生

增加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。

（第 1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1

點） 

感謝委員們的意見，本所會再更加強課程設計

的完善度。 

 

目前本所之課程設計是參考了歐美名校之鋼琴

合作藝術課程，並諮詢國內外專家學者，最後

再考量學生學習之需求與教師鐘點，依鋼琴合

作藝術所需之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做規劃，並

提請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後施行。 

 

對於增加學生專業知識上，本所開設之課程包

括鋼琴合作藝術各重要作曲家之室內樂作品研

究、藝術歌曲研究、管弦樂作品彈奏與改編之

藝術…等等。對於增加實務經驗的課程安排，

本所則開設了各類重奏組合及藝術歌曲之詮釋

專研、視奏、總譜彈奏等，為更進一步增加學

生實際舞台經驗，本所並配合課程舉辦對外公

開之期末展演，如:德文/法文/中文藝術歌曲詮

釋專研、歌劇曲目詮釋專研等課程；此外，再

加以由主修老師輔導的每學期 60 小時的合作

經驗時數，讓學生能將課堂所學之知識，充分

運用到實際演奏中。 

 

 



 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該所及校內聲樂組學生人數

較少，因此在尋求聲樂合作夥

伴共同練習、考試及演出方面

較易碰到困難。（第 1 頁，待

改善事項第 2 點） 

感謝委員們的意見，為解決設校的地理環境的

偏遠和校內音樂系主修聲樂人數較少之現況，

本所已與校外聲樂教師建立合作關係並輔導學

生積極尋求校外合作伙伴，亦可藉此機會增進

本所學生於校外的曝光度與人際關係，以提升

未來就業機會。 

 

此外，本校音樂系將於 102 學年度開始設置一

貫制聲樂組，招收聲樂學生，屆時本所學生除

校外廣大資源外，亦可從校內尋求聲樂合作夥

伴共同練習、考試及演出機會。 

 

因此校內聲樂學生人數較少，或許會減少了學

生尋求合作伙伴的方便性，但在本所的配套措

施與輔導之下，並不會對學生的學習權益造成

影響。 

 

 

項 

目 

二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聲樂合聘教師之鐘點數與實

際教學責任不成正，師資陣容

亦缺少聲樂教練、歌劇指揮領

域專家，顯然與該所訂定之教

育目標「培育鋼琴與聲樂合作

之專業人才」及「培育聲樂教

練之專業人才」不相符合。以

該所開設大量聲樂作品相關

課程及由 2 位教師共同授課

經由委員們之建議，本所原階段性之教育目標

之一「培育聲樂教練之專業人才」，因國內主客

觀條件尚未成熟下，目前僅以聲樂教練觀念之

養成為主(已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中闡述

之)，因此本所對於聲樂教師之需求暫無其急迫

性，且未來培育聲樂教練人才之專業相關選修

課程將依規劃循序建置；此外，聲樂組學生之

招收及聲樂教師之聘任之務已於 97 學年度起

移轉至本校音樂系。 

附件 2-1 

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

p. 1~4 



  

之事實而言，其聲樂師資明顯

不足。（第 3 頁，待改善事項

第 1 點） 

 

宜增聘聲樂教練、歌劇指揮及

聲樂演唱相關師資，以符合該

所教育目標，並滿足學生需

求。（第 4 頁，建議事項第 1

點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該所施以「開設課程需求調查

問卷」，依學生興趣與修課意

願調整開課堂數，其用意良

善，然實際開設課程之邏輯順

序仍待思考與調整。（第 4

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3 點） 

 

由於鋼琴合作藝術領域需面對的學習曲目多樣

（涵蓋各種器樂及聲樂曲），故本所考量培育此

專業人才所需具備之核心能力、並在目前可取

得的資源內盡可能滿足學生多元需求而設計各

種選修課程，並將重要課程至少以兩年為一循

環開課。 

 

其期末針對學生所做之「開設課程需求調查問

卷」，是依照已規劃出之課程設計與安排進行調

查，以了解各屆學生不同之需要與興趣，在符

合教師專業及授課鐘點規範之內，作為開課之

參考意見之一，並非以學生意見為主，專業課

程需求為次要而開課。 

 

同時，此「開設課程需求調查問卷」是為了增

加學生對於選修課程的意見表達，以作為本所

日後增修課程的參考意見之一，而非開課之依

附件 2-2 

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自我

評鑑報告附件 p. 81：附件

2-1-3b、101 學年度修課時

程一覽表 



  

據；本所開設之課程，皆須依課程委員會之規

劃開設，以符合培育此專業人才所需具備之核

心能力。 

 

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伴奏專業課程之合作對象目

前僅止於高中音樂班，實務合

作對象仍有拓展之空間。（第

5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2 點） 

 

宜將伴奏專業課程合作之對

象，擴大到大學、研究所的層

次，以增加學生交流之機會，

並提升學生在認知及學習成

效之水準。（第 5 頁，建議事

項第 2 點） 

評鑑現場資料檢閱之資料夾【參、學生輔導與

學生資源-綜合資料】內之「學生合作對象一覽

表」中顯示：本所學生之合作對象（含課堂學

習、練習、考試或音樂會）均以大學及研究所

學生為主；以近兩年為例，其與大專以上層級

學生合作之各學年比例約為 70~80 %。此外，

校際間之聯合展演活動，本所學生曾經與東海

大學、嘉義大學、中山大學等校之學生搭檔合

作，並二次受國外大學之邀出國參訪並共同合

作演出，學生對於此校際、國際交流之學習機

會與成效均給予高度肯定。 

 

附件 3-1 

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合作

對象一覽表、99 學年度合

作對象一覽表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教師最近一年之展演次數較

前二年為少，有待加強。（第

6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1 點） 

 

宜訂定相關獎勵措施，鼓勵教

師積極參與展演活動。（第 6

頁，建議事項第 1 點） 

近年來本所除努力加強論文發表、並積極從事

鋼琴合作藝術之各項推廣活動外，亦持續不斷

展演。由統計資料顯示，本所教師平均每學期

共有約 20 場次之展演活動，因此 100 學年度上

學期之展演次數總合並未較前兩年明顯減少。

 

（依評鑑中心之規定，專師專業表現僅需列出

97 學年度下學期至 100 學年度上學期，因此本

所評鑑報告書中，98 與 99 學年度之展演場次

是以全學年之總數計算，而 97 上及 100 下之演

附件 4-1 

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自我

評鑑報告 p.41：表 4-1-2、

專任教師展演活動統計表 

 

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教師教

學創作、展演及研究成果

獎勵辦法 



  

出場次則並未列入統計數據內，故 100 學年度

之年度場次統計數字才較前兩年之統計數字短

少，然實際上每學期之平均展演場次並未有顯

著差異。） 

 

為鼓勵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各項創作及展演活

動，本校自 92 學年度起即訂定「國立臺南藝術

大學教師教學創作、展演及研究成果獎勵辦

法」，本所教師亦已數次獲該項展演類組之獎

勵。 

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宜加強聲樂技巧方面的課

程，如呼吸法、肢體語言的運

作等實踐課程，使學生能結合

知識與實務上的應用。（第 6

頁，建議事項第 2 點） 

 

 

本所因階段性的發展計劃已暫緩「培育聲樂教

練之專業人才」之教育目標，雖然聲樂教練主

要功能在協助歌手處理風格和語音的部分，而

聲樂老師的功能在協助學生發展聲音的成熟度

以及解決演唱技術上的問題，然本所為使學生

在與聲樂合作時，更能切身體會歌者之處境，

亦提供聲樂技巧方面的選修課程。近兩年於本

所開設之「基礎聲樂課」、「亞歷山大課程」及

音樂系可選修的聲樂組課程「聲樂演唱技巧探

討」、「舞台動作」即為加強聲樂技巧、與開發

肢體語言相關的課程。 

 

附件 4-2 

附本所「基礎聲樂課」、「亞

歷山大課程」開課表及音

樂系聲樂組「聲樂演唱技

巧探討」、「舞台動作」開

課表 

（本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列） 


